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110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必修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30 學分

一、共同必修學分：4學分

課程名稱

(1)社會科學方法論

(2)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

二、選修學分：26學分

由下列 24門課程中，選擇 13門課程共 26學分修習

課程名稱 

1.國家認同與族群專題 14.社會福利專題

2.公法與憲政發展專題 15.科技發展與社會變遷專題

3.憲法解釋與法治發展專題 16.歐洲經濟與社會整合專題

4.大陸政策專題 17.全球化專題

5.通訊傳播法律與政策專題 18.兩岸關係與區域政治專題

6.政府決策與府會關係專題 19.中國大陸法政專題

7.政府決策與府會關係實務研究 20.中國大陸經社專題

8.民主政治的困境與出路專題 21.中國大陸的內政與外交

9.經濟發展與政策專題 22.地理資訊系統與空間分析

10.政府與企業專題 23.管制與行政法專題

11.統計分析與應用 24.跨領域論壇專題討論一、二

(固定上學期開一、下學期開二)12.兩岸經濟發展文獻選讀

13.文化與文明專題

備註：

1. 本專班研究生每學期修課至多不超過八學分，惟當學期選修跨領域論壇專題討論者，可修課

至多九學分。

2. 本所專班研究生得修習本所專班課程以外之其他課程計入畢業學分，由下列三種方式擇一辦

理。

(1)本校相關研究所開授之博、碩士班課程 2學分。

(2)本所開授之博碩士班一般生課程至多 4學分。

(3)本校相關研究所開授之博碩士班課程 2學分和本所開授之博碩士班一般生課程 2學分，合

計為 4學分。
3. 跨領域論壇專題討論由本所與經濟系、土木系、工業工程研究所合開。設計為一學年，上下

學期各一學分，需完整修完一學年才可計入畢業學分，僅修習一學期者不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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